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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我校2015年第一期优良学风班
创建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学院、各本科班级：
优良学风是高等学校的立校之本、发展之魂，是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根本保证。为适应人才培养的新形势、新要求，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学校决定从2015开始进行优良学风班创建评选活动。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目的
以优良学风班创建评选为抓手，运用教育、管理、服务、纪律约束、典型示范等各种方式，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端正学习态度，明确学习目标，深化艰苦朴素、团结向上、博学笃行的优良学风，为学生终身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创建评选的范围、时间、数量
1.创建评选范围
我校全日制本科生班级,本期主要面向一、二、三年级。
2.创建评选形式、时间
优良学风班创建评选活动采取“申请创建-每月评比-集中表彰”的
形式进行，每年分月评选“优良学风流动红旗”，根据“优良学风流动红
旗”的评选结果和其他评选条件，对表现突出的班级授予“中国矿业大
学优良学风班”荣誉称号。
2015第一期优良学风班创建评选时间为4月-9月，其中4月为申报月，5月、6月各评选1次“优良学风流动红旗”，9月为“优良学风班”集中评选表彰时间。
3. 创建评选数量
各本科班级自愿申请创建“优良学风班”，数量不限；
每月根据评比情况，对在学风创建活动中表现突出的班级授予“优良学风流动红旗”，同一个班级在一个创建评选周期内可连续多次获得“优良学风流动红旗”；
创建评选周期结束后，按照优良学风班评选条件对创建合格的班级授予“优良学风班”称号。
三、创建评选的基本条件
（一）优良学风流动红旗
凡在创建周期初申报参与创建优良学风班的班级均可参加“优良学风流动红旗”评选；评选具体条件按照相关考核指标体系进行。
（二）优良学风班
1.班级成员自觉维护宪法确立的根本制度和国家利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维护学校的稳定；遵守法规校纪，全班无人受到党、团或纪律处分，考试无作弊行为；
2.班级成员学习目的明确、学习态度端正、学习气氛浓厚，每个创建评选周期内，至少获得过一次“优良学风流动红旗”；
3.班级整体学习状况良好，每个创建周期内必修课学习成绩优良率达到60%（含）以上，全班考试(考查)成绩不及格人数一年级不超过5人，不及格门次不超过8门次；其他年级不及格人数不超过3人，不及格门次不超过5门次；
4.二、三年级的班级英语四、六级通过率要高于全校同年级学生的通过率；一年级学生英语课程考试不及格门次在一个创建周期内不超过4人次；英语专业学生在同一专业内按照专业四级和专业八级进行考核；
5.对每个创建周期内开设通识课程（如大学英语、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工程力学、大学计算机基础等）的班级，班级同学平均成绩要高于全校开设同一门课程的平均成绩；
6.鼓励班级学生开展科技创新，参加雅思、托福考试，报名考研等，班级学生在以上项目取得的成效将在评选中进行加分；
7.有以下任意一项者，不得申报或取消其资格
（1）凡申报材料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取消其资格，并不得参加下一次的申报；
（2）颁奖后如发现获奖班级在参评当年有不符合获奖条件的，由学生工作处收回锦旗及奖金，并在全校通报；
（3）因本条前两项取消评奖资格后产生的空缺，不再补报。
四、创建评选的组织实施
1.成立优良学风班评审委员会
在学生工作处和教务部的指导下，设立优良学风班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审委员会”），成员按照个人申报、学院推荐和教师推荐，学校确认的程序产生，委员会主席由各成员投票选举产生。评审委员会成员任期一年。
2.优良学风班申请创建
（1）参加本期优良学风流动红旗、优良学风班创建评选的班级须于4月28日前向评审委员会提出创建申请，填写《优良学风班创建申请表》（附件）交至学生管理科（计A214）；
（2）评审委员会对申报的班级进行审核，在4月30日之前拟定本期创建优良学风班的班级名单，并在全校范围内公示。
（3）从5月4日起至9月初为本期优良学风班的创建期。在创建期间，各班需接受评审委员会的不定期检查，每月进行考核评比，评比按积分进行排名，排名靠前的班级授予“优良学风流动红旗”。
（4）一个创建周期结束时，即9月10日前，申请创建优良学风班且在分月评比中获得过“优良学风流动红旗”的班级向评审委员会提交相关材料。
 （5）9月中旬，评审委员会对各班级提交的评选材料进行审核，按照相关考核指标体系进行考查和评定，确定优良学风班正式名单并予以公示。经公示无异议的结果提交学生工作处备案后，学校进行表彰。
五、表彰奖励与结果应用
1. 每获得“优良学风流动红旗”的班级发放班级学风建设资金300元；获得“优良学风班”荣誉称号的班级一次性发放班级学风建设资金2000元。学风建设资金用于学习资料的购买、学习条件改善、学习活动开展，资金使用情况需向评审委员会备案。
2.创建评选优良学风班的结果将作为每年度各类校级及以上先进班集体推荐、评选优秀辅导员、年度模范班主任的重要依据；
3. 本活动进行2个周期后，在每学年度的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中，获评优良学风班的班级班长、团支部书记、学习委员素质发展分加3分，班委会其他成员加2分，其他同学加1分；
4. 每个创建评选周期结束后，将对评选出的优良学风班在学校平台（如网站、食堂大屏幕、广播台、宣传栏等）展示班级风采，并推广典型经验和做法。
                                   

                                             学生工作处
教务部
2015年4月21日

附件：优良学风班创建申请表

附件 (此表请正反面打印)
优良学风班创建申请表
	学院名称
	
	班级名称
	

	班主任
	
	班长姓名
	
	班长电话
	

	班级总人数
	
	E-mail
	

	班级目前基本情况

	党员人数比例
	
	是否有班级集体活动
	
	班级集体
活动次数
	

	星级宿舍个数
	
	获院级以上奖励人次
	
	成员有无受过纪律处分
	

	班级综合
平均分
	
	英语四级通过人数
	
	英语六级通过人数
	

	班级宿舍
	男生宿舍（  ）个，分布如下：
	女生宿舍（  ）个，分布如下：

	
	例如：桃苑1#A1011（  人）；桃苑1#A1012；

	


	班级5月、6月主要课程（填报5门以上）
	课程名称
	上课时间
	上课地点
	选课人数
	任课教师

	
	
	
	
	
	

	
	
	
	
	
	

	
	
	
	
	
	

	
	
	
	
	
	

	
	
	
	
	
	

	
	
	
	
	
	

	
	
	
	
	
	

	
	
	
	
	
	

	创建目标（结合评选条件）
	































班长签名：          日期：
（空间不够，可以另附页书写。）

	学院意见
	


学生工作负责人签名：              盖章：       日期：


1.所填资料时间范围应为上一个学期末；

此表请正反面打印



